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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管委会 铁山区政府
关于进一步做好招工稳工的

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为全力保障开发区·铁山区奋进全国百强园区的人才需求，

逐步建立企业主导、市场运作、政府引领的产业人才招引育机

制，结合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招工稳工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主体送工补贴。送工主体（已备案并与辖区企业签订

服务协议的人力资源机构、镇村、劳务合作站、学校、劳务经

纪人等）为企业招聘正式员工，稳定就业并缴纳社保满 3 个月

的，给予送工补贴，标准为：50 人以下的 1000 元/人，51-100

人的 1500 元/人，101 人以上 2000 元/人。

二、以工带工补贴。企业老员工引荐新员工入职并缴纳社

保满 3 个月的，给予引荐人 600 元/人的“以工带工”补贴；同

时，年度引荐超过 5 人的奖励 1000 元；年度引荐超过 10 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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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励 2500 元；年度引荐超过 20 人的奖励 6000 元。

三、校企合作补贴。辖区企业与各地高校、技工院校开展

校企合作，根据订单班规模及留用情况，一次性给予企业 5-10

万元的校企合作补贴。已开展政校合作的院校，根据每年安排

6 个月以上实训（顶岗实习）的学生规模给予合作院校补贴，

标准为：20—49 人的 2000 元/人；50-99 人的 2500 元/人；超

过 100 人的 3000 元/人。

四、一次性就业补贴。首次来开发区·铁山区企业就业并

缴纳社保满 3 个月的，可享受最高 3000 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，

标准为：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为 3000 元/人；大中专

（技校）毕业生或取得中级以上技能等级人员 2000 元/人；其

他人员 1000 元/人。

五、技能提升补贴。鼓励企业组织在职员工开展各类职业

技能提升培训，参加失业保险 1 年以上且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

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（技师、高级技师），给予技能提升补

贴，标准为：初级工 1000 元/人，中级工 1500 元/人，高级工

2000 元/人补贴。委托具备电子信息产业职工等级认定资质的

学校和企业对辖区产业工人技能等级进行认定，实现辖区行业

互认互通，所在企业应按照初级工、中级工、高级工及以上给

予员工每月 100-300 元/人不等的薪资调整。

六、稳岗留工补贴。首次在开发区·铁山区企业入职的“新

黄石人”，稳定就业并缴费社保满 6 个月的，按照 1000 元/人给

予该企业稳岗留工补贴，每个企业最高可补贴 50 万元。为辖区

新投产、扩产能的重点企业因特殊情况需要突击使用小时工的，



根据实际备案及送工情况，按照给予 200 元/人/月的标准给予

企业突击用工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3 个月。企业招用退役 1 年内

的退役军人，稳定就业并缴纳社保满一年的，按 2000 元/人的

标准给予奖补。

七、就业生活补贴。对应届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（含

毕业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）首次到我区企业工作，按规定

缴纳社保满 3 个月的，按照 300 元/人/月的标准给予生活补贴，

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

八、稳定就业补贴。首次在开发区·铁山区企业入职的“新

黄石人”，稳定就业并缴纳社保满 1 年的最高可给予 6000 元/

人稳定就业补贴，标准为：满 1 年的给予 1000 元；满 2 年的给

予 2000 元；满 3 年给予 3000 元。其中对电子信息行业一线操

作工稳定就业满 1 年、2 年、3 年的均在此基础上提高 1000 元

的补贴标准。

九、评优激励奖励。开展“突出贡献送工主体”、“劳务头

雁”、“招工稳岗示范企业”等先进典型评选，给予一定的政策

奖励，评选标准和奖励设置按年度评选方案执行。

十、配套保障服务。在开发区·铁山区企业就业满 2 年且

连续缴纳社保满 2 年的在岗职工，可享受以下配套生活服务。

1.购房优惠。在我区平台公司开发的楼盘中选购首套房，

在该套房合同成交总价款基础上下浮 3%的房价优惠，最高不超

过 5 万元；企业组织一次性团购 20 套及以上的房屋，由该企业

与开发单位“一事一议”定价，进行优惠。

2.医疗服务。发放价值 200 元的健康体检卡，在区内定点



医院使用，每人每年享受一次，最多享受 3 年。

3.交通补贴。可享受 300 元免费乘车补贴，每人每年享受

一次，最多享受 3 年。

4.子女教育。随迁子女可在企业所在地或居住地邻近的公

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校就近接受优质教育。

5.文旅服务。可享受在全区范围内公共图书馆免费借阅书

籍，本人在规定时间内可享受游览区内旅游景区免门票，每人

最多可享受 3 年。

十一、附则

本意见实施范围为开发区·铁山区电子信息、高端装备制

造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企业，具体享受企业名单

由区经信和商务局、区财政局、区项目办负责提供，人力资源

机构和其它送工主体由区人社局负责提供，招工稳岗具体政策

由区人社局负责解释，配套保障服务政策由各相关职能部门（公

司）负责解释。

本意见涉及的补贴政策如与国家、省、市政策有重复的，

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不再重复享受。

本意见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

间务工（返乡）人员就业工作的十条意见》、《开发区·铁山

区扶持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八条意见》自行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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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：党工委·区委各部门，区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

各镇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各人

民团体、区属企事业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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